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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进 曹爱民

【摘要】： 记者微博是以个人身份还是以职业
身份发言？这是记者微博面临的现实困惑。记者微
博是专业媒体与社交媒体业务对接、 融合发展的
有效平台， 记者微博的问责和管理应该按照尊重
记者言论自由、符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公共利益
高于一切这三项原则进行。

【关键词】： 记者微博 困惑 问责原则 言

论自由

随着微博的兴起，专业媒体记者也纷纷介入，
成为微博“自媒体”世界里特别活跃的一个群体。
记者微博是专业媒体与社交媒体业务对接、 融合

发展的一个开放的信息传播平台， 是顺应新媒体

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记者利用微博发现线索、共

享观点、开展微直播、微访等，有力推动了新闻工

作的开展，也促进了信息的有效传播。 但是，在记

者微博实际的运作中， 很多媒体人却遇到了让他

们颇感困惑的现实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困惑涉及

到对记者微博的问责和管理，以及健康、良性的网

络舆论环境建设等问题。

一、记者微博面临的困惑

记者微博，即开设主体人身份是记者的微博。
从实际情况来看，即使实行了实名制，记者微博的

类型仍然很复杂。既有表明职业身份的，也有不表

明职业身份的；有用实名的，也有不用实名的。 由

于记者微博开设的这种随意性， 带来了记者微博

运作中的很多问题。
（一）个人身份还是职业身份
身份是影响微博被关注度的重要变量之一。

由于微博传播的特殊性， 记者微博给受众呈现出

不同的身份。那么，记者作为“人人”中拥有公开职

业身份的一份子， 能否像普通用户一样表达个人

观点和言论以博取公众关注？ 这其中又涉及怎样

的职业伦理？ 记者微博发言是职业行为还是纯属

私人行为？ 与其服务的专业媒体有无关系？
关于以上问题，有人认为：媒体人开微博可以

跟自己的职业无关。但也有些人认为：记者作为新

闻单位的员工，其工作无疑打上了深深的“单位印

迹”，纳入“共性”的规范要求。在微博上，记者的职

业行为和个人行为是交叉在一起的， 不能截然分

开。《南都周刊》北京采访中心总监张守刚就曾说，
《南都周刊》、《南都娱乐周刊》 主编陈朝华的微博

认证是“知名诗人、资深媒体人”，并没有显示其主

编身份， 但他发的微博实际上跟杂志有很大牵扯

……只要你发的信息跟职务、媒体有关系，实际上

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职务行为。 ①他们认为：在公众

的心里，有一个“角色位移”潜规则：记者是一定媒

介的记者， 记者的个人观念与其一定的工作背景

相关，记者微博中公开了职业身份，其微博行为应

是现实中的记者职业行为在虚拟社会里的延伸。
（二）禁言还是爆料
2012年 4 月 9 日上午 11 时，央视《晚间新闻》

主持人赵普发出微博， 称 “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短

信：不要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尤其是孩

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 ”短短两行字立即被网

友疯狂转发 13 万次。之后赵普淡出荧屏长达 4 个

月之久，直至 8 月 13 日才复出。 虽然央视对赵普

停播节目一事始终不置一词，但赵普“因言获罪”
的事实应该非常清楚。 所在媒体不能公开发表的

内容，记者是否可以在微博上爆料？这一问题受到

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2012 年 6 月，新华网采访部和新华社新闻研

究所有关编辑部联合举行 “自媒体时代记者的微

私博公———记者微博圆桌对话”。 《21 世纪经济报

道》特稿部总监陈晓莹认为，“你是有职业归属的，
作为记者本身也应该有这样的自律”。 她表示，要

处理好记者本人、微博、报社这三方关系，如果能

够共赢是使用微博最好的结果。
中山大学的张志安认为：“记者微博可以观点

表达为主，未刊发的新闻不宜也不应该提前发布。
新闻作品首先是职务作品， 要优先通过新闻媒体

的平台或官方微博来发布， 未经同意尤其没有在

媒体上公开发表前， 不应该在个人微博中率先披

露。 ”
但是，河南理工大学的郜书锴则认为：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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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原则是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的最高准则。中国的

新闻工作原则也明确要求， 当社会利益和经济利

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赵

普在新浪微博上“抢先”发布消息违反了内部规定

和央视的经济利益， 但赵普恪守了新闻记者的专

业精神。他并非为个人谋利益，而是基于公共利益

的考虑。 因此他在利益的权衡上并无主观上的过

错，这种做法应该得到宽容与保护。 ②

（三）直接转发还是参与其间
记者使用微博时，往往以“转发＋评论”的方

式将信息发散传播， 并迅速掀起舆论风暴。 微博

使得记者不再仅仅通过揭露事实来展现力量，而

是成为一些行动的直接发起者。 记者微博的这些

行为也引起了普遍的争议。
武汉大学的纪莉认为， 客观主义至今仍是西

方新闻界的一种主流伦理规范， 被视为 “专业主

义” 精神的体现。 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

立场， 不带个人偏见地、 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

闻， 而不是按个人好恶进行选择报道。 记者微博

中，带有鲜明主观情感色彩，甚至夹叙夹议式的报

道普遍存在，“使我们难以将之归为记者偶然的操

作性失误。 实际上，一些记者在使用微博时，已经

偏离了一个中立观察者的角色定位， 而是有意无

意地介入新闻事件，成为了积极参与者”，最终可

能会给新闻业的存在基础带来致命的损伤。 ③

腾讯微博内容运营中心执行总监王雷， 曾任

《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云南信息报》副总编辑，
他说微博平台上有很多大嗓门的用户，这种大嗓门

往往能够更好地达到传递信息的效果和目的……
在新媒体时代， 记者是不是应该尝试性地做一些

改变， 看看在报道的同时有没有可能更多地参与

到这个事情当中？

二、记者微博的问责原则

记者微博面临重重困惑， 不同学者的观点还

存在很大差异， 短时间内很难在这些问题上达成

共识。笔者认为面对这些困惑，问责记者微博的时

候，至少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发挥微博网络本性：尊重记者言论自由权
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曾提炼出新媒体的 10

个传播特征，分别是：全时传播、全域传播、全民传

播、全速传播、全媒体传播、全渠道传播、全互动传

播、去中心化传播、去议程设置传播、自净化传播。
这些特征都有助于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 记

者微博在以媒体身份发言的同时， 也应该享有公

民的一般言论自由权。而且，他们利用所掌握的信

息资源，还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些权利。媒体不应该

对记者微博做过多的限制。
但尊重微博网络本性，不等于放任自流，而是

说在具体的问责中，要区分不同的微博身份、区分

不同的微博内容。 身份不同，内容不同，问责也应

该不同。 否则一定程度上会剥夺记者作为一般公

民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
记者是对信息更渴求、 更有传播欲的一个特

殊群体，微博是更新潮、更迅捷传播、更轻松和随

意的一种特殊媒体，记者微博为记者走出“共性”
塑造“个性”提供了极佳的平台。 给予记者微博较

大的自由空间，有助于开展新闻工作，有利于记者

的个性化发挥， 也有助于发挥记者作为 “舆论领

袖”的引导作用。
从传媒环境来看， 当前传媒一大趋势是 “大

众”向“分众”（或称小众）转型，记者所供职的往往

是大众媒体， 记者在本职岗位上所传播的内容有

些是程式化或“流水线式”的，其“个性”往往被“屏

蔽”， 一些新闻资源也因媒体自身的标准未被采

用，可以借助微博这个截然不同的平台来传播、表

现，而这些内容往往也是微博平台所需要的。
另外，记者作为新闻信息的主要生产者，掌握

了大量的一手素材，有些素材发出来了，也有一些

素材未发出。但纯粹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说，未能

发出的那部分素材并非就没有新闻价值。 在这种

情况下， 记者将相关内容通过个人微博这个更为

大众化的形式发布， 有益于读者从不同角度对事

件进行认知。
（二）参考西方媒体做法：细化新闻职业道德

规范
记者微博在西方国家出现较早， 记者微博面

临的困惑，也是西方媒体和学者关注的问题，并且

还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路透社鼓励记者在以职

业身份使用 Twitter 等社会化媒体时努力展示个

性魅力，但在《网络报道守则》中指出：利用社会化

媒体也要遵循准确、不偏袒、完整的原则。 记者不

能损害路透社以公正和独立著称的声誉， 否则路

透社有权调整其报道领域和管理职位。 如果情节

严重，路透社将会启动既定的管理程序。
此外， 规定中还对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给出了

具体建议，包括：
1、三思而后“贴”：面对不真实甚至是恶意的

指责时，要控制负气回帖的冲动，同时一刻也不能

丧失判断能力。
2、避免引发公众对记者公正性的质疑：对于

哪些信息适合在社会化媒体上透露，要十分小心。

◆ 本刊特稿 ◆◆ 热点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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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多说你自己看到的东西， 不要发表有定性的

评论。
3、透明：在个人博客和个人社交网络中，要声

明是路透社的记者，但表达的仅仅是个人观点，不

能代表路透社。 发表评论时，使用真名。
4、工作账号和私人账号分开：记者在利用社

会化媒体工作时应遵循一些规则， 使之有别于个

人行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求记者从工作账号

中剥离出所有的个性化内容，而是说，记者应该慎

重考虑哪些个性化内容适合放在工作账号上。
规定还同时指出：记者如果要将 Twitter 作为

工作工具，需要事先征得主管同意；如果因工作需

要以记者的身份使用 Twitter，必须加上“路透”标

签；记者须尽可能邀请第二人核查 Twitter 帖子内

容； 路透社记者如果要在 Twitter 中发布独家新

闻，必须保证该新闻是在路透社已经播发过的，在

Twitter 上转发其他人发布的新闻不受约束； 如果

有需要更正的内容，应以大写的“更正”开头发布

新的帖子。
而在 2012 年 2 月，路透社对这些规定进行修

改后有了很大让步， 记者只需要遵守一般的规则

责任，很多信息是可以发布的。
对媒体人在社会化媒体中的行为进行约束，

并非路透社的专利。 美联社一方面鼓励记者开微

博，也允许记者公私通用微博账号，但要求记者不

在微博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2009 年便发布了

有关员工社会化媒体使用的相关规定，2011 年又

对规定做了更新，对如何保护隐私、发表观点、发

帖与跟帖、加关注与加好友、识别消息源等问题都

有详细具体的指导。
此外， 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

报》、《洛杉矶时报》、美国有线电视网、澳大利亚广

播公司、法新社等媒体都有类似的做法。另一方面，
英国媒体投诉委员会在 2011 年 5 月就表示， 将对

记者发布的 Twitter 消息进行监管。 这也是该委员

会首次将社会化媒体消息纳入到监管范围内。这些

做法也许能给我国媒体和媒体人带来一些启发。
（三）理性看待内部规定：公共利益高于一切
2011 年，美联社一名摄影记者在“占领华尔

街”运动中被捕，有员工将此消息通过 Twitter 先

发布到网上。 美联社高层在内部邮件中严厉指责

这种行为，并重申规定：一切有新闻价值的消息、
图片或视频都要首先提交给美联社， 而不能自行

在 Twitter 之类的社交媒体上发布。 BBC 同样十分

珍惜公正和客观的声誉， 规定员工在社会化媒体

上的任何活动，不能有损 BBC 节目及服务的真实

性，不能影响公众对主持人、制片人以及其他员工

信任，不能损害 BBC 公司的公正性和其他声誉。
在我国，一些传统媒体纷纷出台规定，严禁记

者在个人微博上发布职业信息， 禁止个人微博冠

以记者所供职新闻单位的名称， 要求记者对其微

博行为负完全责任， 试图筑起避免因记者微博不

当言论影响媒体声誉的“防范长城”。 《时代周报》
不愿意记者在微博上爆料， 曾就微博管理专门开

过内部会议，并由报社出面与新浪、搜狐、腾讯等

联系，为记者统一申请微博加“V”，认证其记者身

份。 此外，报社对记者使用微博也有明确规定，尤

其针对敏感话题， 严格要求记者不许在微博上发

布报纸没有刊登的选题或者自己知道的信息。
这些规定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媒体的利益。

但是具体情况也应该具体分析。 新闻史上的那幅

“非洲饥饿的小女孩”的摄影照片，至今仍震撼人

心、考验良知。显然，当出现“救人要紧”还是“拍照

要紧”的关头，救人要放在第一位。 当“问题胶囊”
事关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攸关的时刻， 媒体的利益

也要让位于公共利益。如果能提前发布一秒钟，即

可以多维护一个人的健康， 这一最大的公共利益

应该得到保护。“层层请示”的新闻发布机制，只能

贻误报道时机， 更遑论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屏蔽的

新闻。 西方资深记者比尔·科瓦齐等在《新闻的十

大基本原则》中就曾指出：新闻记者在挖掘和报道

真相时不应受到阻碍，即使（媒体）所有者的经济

利益受到损失也在所不惜。
究其原因， 不难看到公共利益永远高于一切。

1999 年皮尤的抽样调查显示，80%以上的被访者认

为新闻“首先对读者、听众、观众负责”是“新闻工作

的核心原则”。 另一个心理访谈调查也表明，70%以

上的新闻记者也同样把“受众”作为效忠的首要对

象，远高于雇主、自己、其职业，甚至家庭。
（华进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博士研究生、讲师；曹爱民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博士生、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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